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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A19

信息披露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止，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 ３７，１５８．３０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３７，１５８．３０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 ３７，１５８．３０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２００９

年

： ３７，１５８．３０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２０１０

年

：

２０１１

年

：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

或截止

日项目完

工程度

）

序

号

承诺投资项目 实际投资项目

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

额

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

额

实际投资

金额与募

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的差额

１

北京中珠

５１％

股

权

北京中珠

５１％

股权

２２，９４７．７３ ２２，９４７．７３ ２２，９４７．７３ ２２，９４７．７３ ２２，９４７．７３ ２２，９４７．７３

２００９．６．３０

２

中珠红旗

１００％

股权

中珠红旗

１００％

股权

１６，５８６．２８ １６，５８６．２８ １６，５８６．２８ １６，５８６．２８ １６，５８６．２８ １６，５８６．２８

２００９．６．３０

３

郴州中珠

１００％

股权

郴州中珠

１００％

股权

８，９５５．９９ ８，９５５．９９ ８，９５５．９９ ８，９５５．９９ ８，９５５．９９ ８，９５５．９９

２００９．６．３０

４

张家界公司

９９．２％

股权

张家界公司

９９．２％

股

权

１０，９９１．７４ １０，９９１．７４ １０，９９１．７４ １０，９９１．７４ １０，９９１．７４ １０，９９１．７４

２００９．６．３０

５

保税区混凝土

１００％

股权

保税区混凝土

１００％

股权

１，１０２．２２ １，１０２．２２ １，１０２．２２ １，１０２．２２ １，１０２．２２ １，１０２．２２

２００９．６．３０

６

澳峰混凝土

７２％

股权

澳峰混凝土

７２％

股权

１，９７２．２２ １，９７２．２２ １，９７２．２２ １，９７２．２２ １，９７２．２２ １，９７２．２２

２００９．６．３０

７

湖北东盛

９８．６８％

股权

湖北东盛

９８．６８％

股权

－６，１０７．２３ －６，１０７．２３ －６，１０７．２３ －６，１０７．２３ －６，１０７．２３ －６，１０７．２３

２００９．６．３０

８

新疆新特药

３６％

股权及

１４％

股权

托管受益权

新疆新特药

３６％

股权

及

１４％

股权托管受益

权

－１６，１００．４０ －１６，１００．４０ －１６，１００．４０ －１６，１００．４０ －１６，１００．４０ －１６，１００．４０

２００９．６．３０

９

济生制药

５０％

股

权托管收益权

济生制药

５０％

股权托

管收益权

－２，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９．６．３０

中珠控股应付 中珠控股应付

－１，１９０．２５ －１，１９０．２５ －１，１９０．２５ －１，１９０．２５ －１，１９０．２５ －１，１９０．２５

合计

３７，１５８．３０ ３７，１５８．３０ ３７，１５８．３０ ３７，１５８．３０ ３７，１５８．３０ ３７，１５８．３０

说明：上市公司将其持有的新疆新特药、济生制药和湖北东盛的股权或股权托管受益权，与中珠股份

持有的北京中珠、中珠红旗、郴州中珠和张家界公司、澳峰混凝土和保税区混凝土的股权予以置换，资产

置换以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审计评估基准日的评估值作价。 置入资产北京中珠

５１％

股权的评估值为

２２

，

９４７．７３

万元， 中珠红旗

１００％

股权的评估值为

１６

，

５８６．２８

万元， 郴州中珠

１００％

股权的评估值为

８

，

９５５．９９

万

元，张家界公司

９９．２％

股权的评估值为

１０

，

９９１．７４

万元，保税区混凝土

１００％

股权的评估值为

１

，

１０２．２２

万元，

澳峰混凝土

７２％

股权的评估值为

１

，

９７２．２２

万元，合计置入资产的评估值为

６２

，

５５６．１８

万元。 置出资产湖北

东盛

９８．６８％

股权评估值为

６

，

１０７．２３

万元， 新疆新特药

３６％

股权及

１４％

股权托管受益权评估值为

１６

，

１００．４０

万元，济生制药

５０％

股权托管收益权评估值为

２

，

０００．００

万元，合计置出资产的评估值为

２

，

４２０７．６３

万元。 置

入和置出资产的差额

３８

，

３４８．５５

万元，上市公司用非公开发行股权募集资金

３７

，

１５８．３０

支付，差额

１

，

１９０．２５

万元（含中珠股份代垫发行费用

３５６．７０

万元）由中珠控股以向中珠股份另行支付。

（二）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变更情况

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未发生变更。

（三）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１

、转让北京中珠

５１％

股权

转让前公司已全额使用募集资金投资该项目，公司已于

２００９

年度实际取得该项目的

５１％

股权，并办

理完股权过户手续。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公司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关于出售北京世纪中珠置业有限公司

５１％

股权的

议案》。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公司与珠海前胜投资有限公司签订北京世纪中珠置业有限公司

５１％

股权转让协

议，以评估价为基础，股权转让价款为

２３

，

０４９．２３

万元，该交易于

２０１１

年实际完成。

２

、转让郴州项目

１００％

股权

转让前公司已全额使用募集资金投资该项目，公司已于

２００９

年度实际取得该项目的

１００％

股权，并办

理完股权过户手续。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中珠控股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转让子公司股权的议

案》。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公司与自然人吴泽珍、梁燕霞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以评估价为基础，将其持有郴州

中珠的

１００％

的股权以

７９２５．２４

万元转让给吴泽珍、梁燕霞，该交易已于

２０１１

年完成。

３

、转让澳峰混凝土

７２％

股权

转让前公司已全额使用募集资金投资该项目，公司已于

２００９

年度实际取得该项目的

７２％

股权，并办

理完股权过户手续。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９

日，中珠控股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转让子公司股权的议

案》。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４

日，公司与珠海市展邦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合同，以评估价为基础，转

让其持有珠海中珠澳峰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的

７２％

的股权， 股权转让价款为

１９７１．２０２

万元， 该交易已于

２０１１

年完成。

４

、转让保税区混凝土

１００％

股权

转让前公司已全额使用募集资金投资该项目，公司已于

２００９

年度实际取得该项目的

１００％

股权，并办

理完股权过户手续。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９

日，中珠控股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转让子公司股权的议

案》。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４

日，公司与珠海市展邦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合同，以评估价为基础，转

让其持有的珠海保税区中珠商品混凝土

１００％

的股权，股权转让款为

６５１．４７

万元，该交易已于

２０１１

年完成。

５

、张家界公司

９９．２％

股权

转让前公司已全额使用募集资金投资该项目，公司已于

２００９

年度实际取得该项目的

９９．２％

股权，并办

理完股权过户手续。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９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转让子公司股权的议案》，并经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５

日，公司与自然人柳牧、黎群导签订股权转让协

议，以评估价为基础，将公司持有张家界月亮湾公司的

９９．２０％

的股权以

７

，

８９３．１０

万元转让给柳牧、黎群

导。 该交易已于

２０１２

年完成。

（四）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无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三、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产生的经济效益情况

（一）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表

北京中珠项目确认收益

２０

，

８１４．９７

万元（其中转让收益

２０

，

９４１．０５

万元，持有期间收益

－１２６．０８

万元），

郴州项目确认收益

６

，

３４６．９７

万元（其中转让收益

９６５．２１

万元，持有期间收益

５

，

３８１．７６

万元），张家界项目确

认收益

５

，

４７１．２０

万元（其中转让收益

－４２．２４

万元，持有期间收益

５

，

５１３．４４

万元），澳峰混凝土项目确认收

益

－６３．３１

万元 （其中转让收益

－１７７．２２

万元， 持有期间收益

１１３．９１

万元）， 保税区混凝土项目确认收益

－

３６３．０１

万元（其中转让收益

－３０．３７

万元，持有期间收益

－３３２．６４

万元），红旗项目（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持有期间确认收益

８

，

２５３．５８

万元。

（二）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累计实现收益与承诺累计收益的差异情况

中珠股份公司在资产重组报告书中承诺：上市公司应该确保

２００９

年度实现的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润数额不低于大信核字（

２００８

）第

０４６２

号《盈利预测审核报告》所披露的预计

２００９

年度上市

公司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预测数

１４５８４．４９

万元，否则，中珠股份将在上市公司公告

２００９

年年度报

告之日起的三个月内以现金补足

２００９

年应实现的差额； 在此基础上， 若上市公司

２００９

年实际利润数或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１

年三年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汇总数额达不到预测汇总数额，且

中珠股份在约定期限内未能全额现金补足，则中珠股份将向上市公司全部其他股东赠送送股。

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１

年三年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为

１４

，

６５４．７８

万元、

７

，

３７６．５２

万元、

１８

，

３０５．７４

万元。公司

２００９

年实际利润数或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１

年三年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汇总数额达到预测汇总数额。

四、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产运行情况

１

、北京中珠项目：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纳入上市公司体内，由于受北京悦西嘉园项目现场拆迁未完成，

项目一直未有实质性的进展，中珠控股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公告将其转让。 该项目对上市公司的利润贡献

为

２０

，

８１４．９７

万元，其中持有期间收益

－１２６．０８

万元。

２

、郴州项目：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纳入上市公司体内，公司进行爱莲湖畔项目的开发和销售，项目持有

期间为上市公司贡献

４０７６．２７

万元。 项目于

２０１１

年度转让， 转让收益

２２７０．７０

万元， 其中持有期间收益

５

，

３８１．７６

万元。

３

、澳峰混凝土：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纳入上市公司体内，由于房地产行业低迷及混凝土行业竞争激烈的

影响，效益日趋下降，中珠控股于

２０１１

年将其转让，该项目对上市公司的贡献为

－６３．３１

万元，其中持有期

间收益

１１３．９１

万元。

４

、保税区混凝土：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纳入上市公司体内，由于房地产行业低迷及混凝土行业竞争激烈

的影响，效益日趋下降，中珠控股于

２０１１

年将其转让，该项目对上市公司的贡献为

－３６３．０１

万元，其中持有

期间收益

－３３２．６４

万元

．

５

、张家界项目：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纳入上市公司体内，公司进行月亮湾项目的开发和销售，中珠控股

于

２０１２

年度将其转让，该项目对上市公司的贡献为

５４２８．９５

万元，其中持有期间收益

５

，

５１３．４４

万元。

６

、中珠红旗项目：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纳入上市公司体内，公司进行中珠上郡项目的开发和销售，项目

（

２００９－２０１２

年）持有期间为上市公司贡献利润

８

，

２５３．５８

万元。

五、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的信息披露对照情况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中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公司定期报告和其他信息披露文件中披露

不存在差异。

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八月十九日

证券简称： 中珠控股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６８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０

号

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附生效条件的

收购潜江中珠

１００％

股权关联交易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或“中珠控股”） 拟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不超过

１５

，

８９３

万股（含

１５

，

８９３

万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１３．３５

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不超

１３

亿元，

用于收购潜江中珠实业有限公司（下简称“潜江中珠”）股东持有的

１００％

股权，对中珠上郡花园（三期、四

期）项目、潜江工业园基础设施建设进行项目开发及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因潜江中珠股东均为本公司关联方，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了上

市公司的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金额为

１９

，

９０７．４１

万元，占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

１９．３７％

；对

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１２

个月内上市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联人之间交易类别相关的关

联交易已达到

３０００

万元以上，达到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５％

以上。

本关联交易经董事会审议后还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珠海中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简称“中珠集团”）是潜江中珠的控股股东，持有潜江中珠

８０％

股份，

中珠集团亦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潜江市潜盛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下简称“潜盛公司”）持有潜江中珠

２０％

股份，公司董事王占亮为潜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股权收购构成关联交易，三位关联董事陈德全先

生、李勇军先生、王占亮先生在董事会审议本议案时回避相关议案的表决。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１

、名称：珠海中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珠海市拱北迎宾南路

１０８１

号中珠大厦十七层

法定代表人：许德来

注册资本：人民币贰亿零贰佰玖拾贰万元

主营业务：项目投资管理，项目投资咨询服务；房地产经营；物业管理（凭资质证经营）；实物租赁；为

个人及企业提供信用担保；按珠海市外经委批复开展进出口业务（具体商品按珠外经字

＜１９９８＞４４

号文执

行）；批发、零售：建筑材料、装饰材料、五金交电、百货、仪器仪表、金属材料。

关联关系：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２

、名称：潜江市潜盛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住所：潜江市园林办事处民主街

２４

号

法定代表人：王占亮

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亿柒仟肆佰万元整

主营业务：许可经营项目：

＊＊

。 一般经营项目：全市国有资产的投资、经营；资本运作。

关联关系：本公司董事为该公司法定代表人。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１

、企业名称：潜江中珠实业有限公司

２

、成立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９

日

３

、住所：潜江市杨市办事处章华南路特

１

号

４

、注册资本：人民币贰亿元

５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６

、法定代表人：陈旭

７

、主营业务：许可经营项目：

＊＊

。一般经营项目：房屋建筑工程施工；公路工程建筑施工；市政道路、

桥梁工程建筑工程施工；水利和内河港口工程建筑施工；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机械设备租赁。

８

、主要股东持股比例：珠海中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８０％

；潜江市潜盛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持

有

２０％

。

９

、潜江中珠实业有限公司的主要财务数据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潜江中珠实业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７１０９８４

号），潜江中珠的总资产

２０

，

１６３．２２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的净资产

１９

，

８６７．０５

万元；

２０１３

年实现营业收入

０

万元，净利润

－１３２．９５

万元。

１０

、标的股权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担保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

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以及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二）关联交易价格的确定

１

、本次股权转让，聘请了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中京民

信（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进行了资产审计和评估。

２

、根据转让协议，本次交易价格根据中京民信（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京

信评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１４４

号）确定，潜江中珠实业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于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所表

现的公允市场价值为转让价

１９

，

９０７．４１

万元，评估值比账面净资产增值

４０．３６

万元。

四、附条件生效的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一）中珠控股与中珠集团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９

日签订《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与珠海中珠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收购潜江中珠实业有限公司部分股权协议书》，主要内容为：

１

、 支付方式：现金

２

、 收购标的：收购潜江中珠

８０％

的股权

３

、 定价依据： 目标股权的转让价格按照评估结果确定。

４

、 转让价格：根据中京民信（北京）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资产评估报告书》确定为

１５

，

９２５．９２８

万元。

５

、期间损益：本协议生效后的次日，由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专项审计基准日为基准

日对目标股权进行专项审计，以确定目标股权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之间发生的期间损益。 专项审计工

作应在十个工作日内完成。

中珠控股根据专项审计工作确定的期间损益增加或减少支付给中珠集团的转让价款。

６

、资产交付安排：协议生效后，双方完成股权转让工商登记资料的签署当天按照评估结果的

５０％

支

付目标股权转让价款给中珠集团。在目标股权交割工作完成后三个工作日内支付目标股权转让价款的剩

余部分。

７

、当全部满足以下条件时合同生效：

１

）中珠控股股东大会依据《公司章程》及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审议批准本协议以及本

协议所涉及的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

２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本协议所涉及的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

３

）中珠控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募集资金全部汇入中珠控股银行帐户。

８

、 本协议除附生效条件外没有其他附带的保留条款、前置条件；

９

、违约责任条款如下：

１

）若有违约，违约方对他方所导致之一切损失（包括但不限于经济损失），由违约方负责赔偿（遇不可

抗力情况者除外）。

２

）发行人非因自身不可控客观原因逾期向中珠集团支付股权转让款，应按照应付股权转让款数额每

日万分之五的标准向中珠集团偿付滞纳金。

中珠集团非因自身不可控客观原因逾期向发行人交割目标股权，应按照目标股权转让价款数额每日

万分之五的标准向发行人偿付滞纳金。

（二）中珠控股与潜盛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９

日签订《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与潜江市潜盛国有资产经

营有限公司关于收购潜江中珠实业有限公司部分股权协议书》，主要内容为：

１

、 支付方式：现金

２

、 收购标的：收购潜江中珠

２０％

的股权

３

、 定价依据： 目标股权的转让价格按照评估结果确定。

４

、 转让价格：根据中京民信（北京）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资产评估报告书》确定为

３

，

９８１．４８２

万元。

５

、 期间损益：本协议生效后的次日，由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专项审计基准日为基准

日对目标股权进行专项审计，以确定目标股权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之间发生的期间损益。 专项审计工

作应在十个工作日内完成。

中珠控股根据专项审计工作确定的期间损益增加或减少支付给潜盛公司的转让价款。

６

、资产交付安排：协议生效后，双方完成股权转让工商登记资料的签署当天按照评估结果的

５０％

支

付目标股权转让价款给潜盛公司。在目标股权交割工作完成后三个工作日内支付目标股权转让价款的剩

余部分。

７

、 当全部满足以下条件时合同生效：

１

）有权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对目标股权的转让予以批准；

２

）中珠控股股东大会依据《公司章程》及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审议批准本协议以及本

协议所涉及的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

３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本协议所涉及的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

４

）中珠控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募集资金全部汇入中珠控股银行帐户。

８

、 本协议除附生效条件外没有其他附带的保留条款、前置条件；

９

、违约责任条款如下：

１

）若有违约，违约方对他方所导致之一切损失（包括但不限于经济损失），由违约方负责赔偿（遇不可

抗力情况者除外）。

２

）发行人非因自身不可控客观原因逾期向潜盛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应按照应付股权转让款数额每

日万分之五的标准向潜盛公司偿付滞纳金。

潜盛公司非因自身不可控客观原因逾期向发行人交割目标股权，应按照目标股权转让价款数额每日

万分之五的标准向发行人偿付滞纳金。

五、董事会对资产定价合理性的说明

中京民信（北京）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具备为本次交易出具评估报告的独立性，与公司及公司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没有现实的和预期的利益关系。 中京民信（北京）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依

据独立、客观的原则并实施了必要的评估程序后出具的评估报告符合客观、独立、公正和科学的原则。 中

京民信（北京）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假设前提、评估方法符合相关规定和评

估对象的实际情况，评估公式和评估参数的选用稳健，符合谨慎性原则，资产评估结果公允、合理。本次收

购目标资产以评估值作为定价参考依据，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六、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所涉及之关联交易，将不会导致公司的实际控制权发生变化；将有利于促进公

司房地产业的稳步发展，进一步提升公司房地产业的区域影响力，增强公司的盈利能力，有利于公司充分

利用自身资源优势，优化公司资产布局；将增强公司资本实力，降低公司资产负债率，公司偿债能力进一

步提高，财务风险进一步降低。

七、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９

日，公司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关联董事陈德全先生、李勇军先生、王占亮先

生回避了该议案的表决。 经审议与表决，董事会以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该议案。

公司三名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审核，并出具了事前认可声明。

三名独立董事表决同意本次关联交易，并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

１

、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司的发展方向和经营目标，改善了公司资产质量，有利于进一步优化公司的

资产布局，有利于公司长远、持续发展。

２

、本次关联交易均由具有证券从业资格、具备专业能力和独立性的审计机构及评估机构进行审计、

评估。 本次交易价格根据中京民信（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京信评报字［

２０１３

］

第

１４４

号）确定，潜江中珠实业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于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所表现的公允市场价

值为转让价，交易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３

、本次关联交易董事会审议时，公司三位关联董事陈德全先生、李勇军先生、王占亮先生回避了表

决。 公司董事会召开程序、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４

、本次关联交易是属于附生效条件的股权收购，需满足相关条件后方可实施，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

东利益的情况。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待同时满足生效条件后方可实施。

八、上网公告附件

（一）经独立董事签字的事前认可声明

（二）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三）审计报告

（四）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八月二十日

证券简称： 中珠控股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６８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１

号

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５

日 下午

１３

：

３０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

日

●

会议投票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结合的方式

●

是否提供网络投票：是

根据《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经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５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现将拟召开会议情况介绍如下：

一、 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股东大会届次：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

、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３．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现场会议开始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５

日 下午

１３

：

３０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５

日 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４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

日

５．

会议召开地点：珠海市拱北迎宾南路

１０８１

号中珠大厦

６

楼会议室

６．

会议表决方式：

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本公司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

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或网络

表决方式中的一种，股东行使表决权时，如出现重复投票，将按以下规定处理：同一股份只能选择一种表

决方式；同一股份通过现场、网络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二、会议议题：

（一）审议议题

议案

１

：《关于

＜

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

＞

的议案》；

议案

２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议案

３

：审议《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议案

３．１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议案

３．２

：发行方式和时间

议案

３．３

：发行数量

议案

３．４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议案

３．５

：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议案

３．６

：发行股票的锁定期

议案

３．７

：募集资金用途

议案

３．８

：上市交易

议案

３．９

：本次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议案

３．１０

：本次发行股票决议的有效期

议案

４

：审议《关于

＜

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

的议案》；

议案

５

：审议《关于

＜

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分析

＞

的议案》；

议案

６

：审议《关于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附生效条件的收购潜江中珠

１００％

股权关联交易的议案》；

议案

７

：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工作相关事宜的议案》；

（二）披露情况

上述议案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９

日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０

日刊

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的本公司公告。本次股东大会会议

资料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发布。

三、会议出席对象：

１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

日下午

１５

时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本公司股东均可参加会议；如本公司股东因故不能亲自出席现场会议，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参加，该

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范本详见本公告附件一）；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等相关人员。

四、会议登记办法：

（一）出席登记

符合上述条件的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须持有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原

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原件、股票账户卡原件；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须持有营业执照复印件、法

定代表人的书面授权委托书原件、本人身份证原件、法人股东股票账户卡原件办理登记手续。 符合上述

条件的自然人股东持身份证原件、股票账户卡原件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持书面授权委托书原件、本

人身份证原件、委托人股票账户卡原件办理登记手续。 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可以通过信函、传真或亲自

送达方式办理登记。

（二）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 陈小峥 李伟

联系电话：

０２７－５９４０９６３２

传真：

０２７－５９４０９６３１

登记地点：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

日 上午

８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办公地址：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园

２８

号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详

见附件二。

六、其他事项

１

、本次股东大会会期一天，出席会议者所有费用自理。

２

、网络投票系统异常情况的处理方式：网络投票期间，如网络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

次股东大会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附件：

１

、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２

、网络投票操作流程。

特此公告

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八月二十日

附件一：

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女士）， 身份证号码 代表本人 （股东帐户：

，持股数量： ）出席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５

日在珠海市拱北迎宾南路

１０８１

号中珠大厦

６

楼会议室召开

的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本人依照下列议案行使表决权，如未作指示，则由受托人酌情

决定投票。

序号 表决事项 同意 弃权 反对

１

《

关于

＜

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

＞

的议案

》

２

《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

３

《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

３．１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３．２

发行方式和时间

３．３

发行数量

３．４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３．５

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３．６

发行股票的锁定期

３．７

募集资金用途

３．８

上市交易

３．９

本次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３．１０

本次发行股票决议的有效期

４

《

关于

＜

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

的议案

》

５

《

关于

＜

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分析

＞

的议案

》

６

《

关于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附生效条件的收购潜江中珠

１００％

股权关联交易的议案

》

７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工作相关事宜的议案

》

委托书签发日期： 年 月 日

委托人身份证号（或单位营业执照注册号）：

委托人签名（法人股东必须由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章）

附件二：

投资者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投票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５

日

总议案：

１６

个

一、投票流程

１

、投票代码

沪市挂牌投票代码 沪市挂牌投票简称 表决议案数量 说 明

７３８５６８

中珠投票

１６ Ａ

股

２

、表决方法

（

１

）、一次性表决

如需对所有事项进行一次性表决的，按以下方式申报：

表决序号 内容 申报代码 申报价格 同意 反对 弃权

本次股东大会的所有

１６

项提案

７３８５６８ ９９．００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

２

）、分项表决方法

如需对所有事项进行分项表决的，按以下方式申报：

表决序号 内容 申报代码 申报价格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

关于

＜

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前次募集资金

使用情况的报告

＞

的议案

》

７３８５６８ １．００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２

《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

７３８５６８ ２．００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３

《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

７３８５６８ ３．００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３．１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７３８５６８ ３．０１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３．２

发行方式和时间

７３８５６８ ３．０２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３．３

发行数量

７３８５６８ ３．０３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３．４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７３８５６８ ３．０４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３．５

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７３８５６８ ３．０５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３．６

发行股票的锁定期

７３８５６８ ３．０６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３．７

募集资金用途

７３８５６８ ３．０７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３．８

上市交易

７３８５６８ ３．０８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３．９

本次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７３８５６８ ３．０９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３．１０

本次发行股票决议的有效期

７３８５６８ ３．１０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４

《

关于

＜

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预案

＞

的议案

》

７３８５６８ ４．００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５

《

关于

＜

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分析

＞

的议案

》

７３８５６８ ５．００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６

《

关于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附生效条件的收

购潜江中珠

１００％

股权关联交易的议案

》

７３８５６８ ６．００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７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

发行工作相关事宜的议案

》

７３８５６８ ７．００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３

、在“申报数量”项填写表决意见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４

、买卖方向：均为买入

二、投票举例

１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５

日

Ａ

股收市后，持有中珠控股

Ａ

股的投资者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全部议案

投赞成票，则申报价格填写“

９９．００

元”，申报股数填写“

１

股”，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３８５６８

买入

９９．００

元

１

股

２

、如某

Ａ

股投资者需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进行分项表决，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第

１

项议案《关于

＜

中珠

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

＞

的议案》投赞成票，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３８５６８

买入

１．００

元

１

股

３

、如某

Ａ

股投资者需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进行分项表决，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第

１

项议案《关于

＜

中珠

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

＞

的议案》投反对票，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３８５６８

买入

１．００

元

２

股

４

、如某

Ａ

股投资者需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进行分项表决，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第

１

项议案《关于

＜

中珠

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

＞

的议案》投弃权票，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３８５６８

买入

１．００

元

３

股

三、投票注意事项

１

、同一事项不能多次进行投票，出现多次投票的（含现场投票、网络投票或其他方式），以第一次投票

结果为准。

２

、考虑到所需表决的议案较多，若股东需对所有的议案表达相赞成见，建议直接委托申报价格

９９．００

元进行投票。股东大会有多个待表决的议案，股东可以根据其意愿决定对议案的投票申报顺序。投票申报

不得撤单。

３

、股东大会由多项表决事项时，股东仅对股东大会多项议案中某项或某几项议案进行网络投票的，

视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其所持表决权数纳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数计算，对于该股东未

表决或不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规定的，按照弃权计算。

(上接A18版）

山东产权交易中心项目公告

欲了解详细信息，请查询山东产权交易中心网站

ｗｗｗ．ｓｄｃｑｊｙ．ｃｏｍ

联系地址：中国济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舜华路

１１７３

号联系电话：

０５３１－８６１９６１０６

联系人：付女士；济南办事

处联系电话：

０５３１－８７０８７３０５

联系人：卢女士 ；烟台办事处联系电话：

０５３５－６６１３３２６

联系人：赵女士；潍坊办事处联系电话：

０５３６－８８８０５０２

联系人：王女士；济宁办事处联系电

话：

０５３７－２６５３２５７

联系人：蒋先生；菏泽办事处联系电话：

０５３０－５０３８５８８

联系人：王先生；滨州办事处联系电话：

０５４３－３３８７９１９

联系人：隆先生；山东黄河三角洲交易中心联系电

话：

０５４６－８３０２２９６

联系人：苗女士 山东蓝色经济区交易中心联系电话：

０６３３－７８９２１８０

联系人：魏女士

编号 项目名称 挂牌价格 项目基本情况 受让条件

ＳＷＺＣ１３００９

Ｈ

山东康泰药

业有限公司

所属十处门

市资产

３２３０．１０

万元

该项目标的为山东康泰药业有限公司所属十处门市资产

，

包括

１０

处院落的房屋

建筑物及所占土地使用权

。

房屋建筑物共

１７

项

，

建筑面积共计

５０３０．１５

㎡

，

其中

１３

项建筑物已办理了

《

房屋所有权证

》；

房屋建筑物占用土地

１０

宗

，

其中

６

宗已办理

国有土地使用证

，

使用权类型为出让

，

面积共计

２５８２．３０

㎡

。

项目标的目前由海王星辰健康药房连锁有限公司租赁使用

，

租赁期限自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

。

项目标的承租方海王星辰健康药房连锁有

限公司具有优先购买权

，

承租方行使优先购买权须在公告期间到中心办理购买

登记手续

，

逾期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

。

１

、

本次转让范围的资产实行整体转让

，

不予拆分转让

；

２

、

一次性支付交易价款

；

３

、

受让方须承诺

，

如产生竞价

，

承担转让方竞价佣金

（

转让

方竞价佣金按成交金额的

１％

）；

４

、

本项目交易保证金人民币

３５０

万元

。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９５

证券简称：煌上煌 编号：

２０１３

—

０３０

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２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使

用不超过

８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保本型理财产

品，该

８０００

万元理财额度可以由公司滚动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决议

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根据上述决议，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７

日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南昌县支行（以下简称“农业银行”）签订《中国农业银行理

财产品认购书》，使用人民币伍仟万元自有闲置资金购买农业银行

“金钥匙·本利丰” 第

２０１３

年

２４９

期人民币理财产品。 现将有关情况

公告如下：

一、理财产品主要内容

１

、产品名称：“金钥匙·本利丰”

２０１３

年第

２４９

期人民币理财产

品

２

、产品代码：

９９５１０１０１００１３４６０

３

、产品类型：保本保证收益型

４

、风险评级：低风险

５

、产品期限：

９２

天

６

、预期最高收益率：

４．００％／

年

７

、产品认购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７

日

８

、产品起息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９

日

９

、产品到期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

１０

、认购资金总额：人民币

５０００

万元

１１

、资金来源：公司自有闲置资金

１２

、投资范围：本理财产品本金由投资管理人

１００％

投资于货币

市场等低风险投资工具、收益部分与利率市场工具挂钩，最终获得

可变期限的固定收益。

１３

、理财本金及收益支付：本理财产品到期日后

２

个银行工作

日内一次性支付理财产品本金及收益。遇非银行工作日时顺延。本

理财产品到期前不分配收益。

１４

、 公司本次出资自有闲置资金人民币

５０００

万元购买该理财

产品，占公司最近一期（

２０１２

年）经审计的总资产的

３．５４％

，该投资

额度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公司使用不超过

８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自有闲

置资金购买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的范围内。

１５

、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南昌县支行无关联关系。

二、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自有闲置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保本型银

行理财产品是

在不影响公司日常资金正常周转需要， 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

务的正常发展。通过进行适度的低风险短期理财，能获得一定的投

资收益，以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为公司和股东谋取较好

的投资回报。

三、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公司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６

日使用自有闲置资金人民币伍仟万元购

买中国农业银行“金钥匙·汇利丰” 第

２０１３

年

１１０４

期人民币理财产

品。 产品到期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６

日。 已到期收回本金及收益。

四、备查文件

１

、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

会议决议；

２

、 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

独立意见；

３

、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

议决议；

４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

公司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的核查意见；

５

、中国农业银行“金钥匙·本利丰”

２０１３

年第

２４９

期人民币理

财产品产品及风险和客户权益说明书；

６

、中国农业银行理财产品认购书。

特此公告

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０一三年八月十九日

天津产权交易中心产权转让信息公告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总资产

（

万元

）

净资产

（

万元

）

项目简介 挂牌价格

（

万元

）

Ｇ３１３ＴＪ１００２７４５

天津赛诺制药有限公司

４０．７５％

股权

１２６２７．６２ ５９６２．４２

注册资本

：

１２１０

万美元

。

经营范围

：

采用生物工程技术及其它新技术

、

新工艺提取天然药物有效成份

，

进行

相关粉针剂的研制

、

生产

、

销售

，

提供相关技术咨询及技术服务

。

６０００

１２０１ＣＳＷ２０１３０８１４００

１

天津市红桥区丁字沽一号路

泛洋大厦

１－５

层房产

建筑面积

：

２３１９０．３９

平方米

２７８８３．０８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房地产开发公司持有的天津市红桥区丁字沽一号路泛洋大

厦

１－５

层房产

。

２６４８８．９３

Ｇ３１３ＴＪ１００２７４４

天津伟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１００％

股权

５６８１０．１７ ４６３６１．４７

注册资本

：

４２１９６．５６７７

万元

。

经营范围

：

房地产开发

；

商品房销售

；

自有房屋租赁

；

房地产咨询

；

物业管理服务

（

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行业许可的凭许可证件

，

在有效期限内经营

，

国家有专项专营

规定的按规定办理

）。

４６３６１．４７

Ｇ３１３ＴＪ１００２７４３

天津海航东海岸投资有限公

司

９０％

股权

２７９２８．６３ １０７１６．０２

注册资本

：

１００００

万元

。

经营范围

：

以自有资金对体育基础设施

、

房地产项目进行投资

；

体育用品的批发

、

零售

；

商品房销售代理

、

房屋租赁

；

酒店管理

；

商务信息咨询

；

房地产开发

、

经营

。

（

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行业许可的凭许可证件

，

在有效期限内经营

，

国家有专项专营

规定的按规定办理

）

９６４４．４１８

Ｇ３１３ＴＪ１００２７４２

赣州海创钨业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１２８０．０１ １１９８．１８

注册资本

：

１２００

万元

。

经营范围

：

钨冶炼

，

仲钨酸铵

、

兰钨

、

钨粉

、

钼酸铵

、

钼粉销售

（

以上经营项目凭有效

“

许可证

”

经营

）。

１２００

Ｇ３１３ＴＪ１００２７４１

天津市长城建筑设计有限公

司

１６．６７％

股权

６９８．３２ ３４７．３８

注册资本

：

３００

万元

。

经营范围

：

市政工程

、

建筑工程及相应的工程咨询和装饰设计

、

建设工程项目管理

（

凭资质证经营

）；

描晒图

；

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

（

限从事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进

出口业务

）。 （

国家有专项经营规定按规定执行

）

５７．９１

Ｇ３１３ＴＪ１００２７４０

天津市滨海新区汉沽经济协

作服务公司整体改制

１８６．１３ ６７．７１

注册资本

：

１００

万元

。

经营范围

：

金属材料

、

机电产品

、

化工轻工材料

、

木材

、

建筑材料

、

针纺织品

、

家用电

器销售

。 （

国家有专营专项规定的按规定办理

）

９７．５５

Ｇ３１３ＴＪ１００２７３９

天津市民越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９０％

股权

１０９．１７ １０４．２２

注册资本

：

１００

万元

。

经营范围

：

建筑工程

、

市政工程

、

室内外装饰工程劳务分包

；

土建工程维修

。 （

国家

有专项

、

专营规定的按国家规定执行

）（

涉及行业审批的经营项目有效期限以许可

证或资质证有效期截止日为准

）

９３．７９８

Ｇ３１３ＴＪ１００２７３８

天津华悦土木工程质量检测

有限公司

８０％

股权

１０１．７４ ６６．８１

注册资本

：

１００

万元

。

经营范围

：

土木工程质量检测

、

咨询服务

。 （

国家有专项专营规定的按国家规定执

行

）（

涉及行业审批的经营项目有效期限以许可证有效期截止日为准

）

８０

Ｇ３１３ＴＪ１００２７３６

天津股权交易所有限公司

７．４６％

股权

（

３７３

万股

）

１０６３４

注册资本

：

５０００

万元

。

经营范围

：

提供股权交易场所

；

办理非上市公司的股权交易

、

过户

、

结算

、

交割

；

办

理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

、

有限责任公司

、

股份合作制企业股权的托管及托管户的

非交易过户

、

挂失

、

查询

、

分红和质押登记咨询

；

为企业资产重组

、

收购

、

兼并

、

拍

卖

、

破产

、

上市提供咨询服务

（

不含中介

）；

办理债权

、

投资凭证

、

过度性股权的托管

业务

。 （

以上经营范围涉及前置许可的在取得之前或超过有效期限的不得从事经

营活动

，

国家有专项经营规定的按规定办理

）

１１１９

欲了解详细信息

，

请查询天津产权交易中心网站

ｗｗｗ．ｔｐｒｔｃ．ｃｏｍ

。

联系地址

：

天津市河西区琼州道

１０３－１

号

，

联系电话

：

０２２－５８７９２８８１

，

联系人

：

胡先生

。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７５

证券简称：芜湖港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２７

债券简称：

１２

芜湖港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２３５

芜湖港储运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提示：

１

、 公司股票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２

日、

１３

日、

１４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

偏离值累计超过

２０％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

易异常波动。 公司股票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５

日起停牌，公司进行了全面、必要的核

查。

２

、经核查，公司控股股东、本公司、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相

关内幕知情人不存在内幕交易的情况；

３

、公司董事会及控股股东确认截止目前及未来三个月内，不存在对公司

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上市公

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的策划或意向。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本公司股票（股票代码：

６００５７５

）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２

日、

１３

日、

１４

日连续三个交

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２０％

。 按照相关要求，公司就股票交易异常

波动及相关情况进行全面、必要的核查，公司股票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５

日起停牌。

通过认真自查、发函征询公司控股股东，目前已核查完毕，现将核查结果予以

公告。

二、本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经向公司控股股东淮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书面询证，答复如

下：截至目前，而且在未来三个月内，淮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不存在对

芜湖港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

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的策划

或意向。

（二）经公司自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生产经营正常，不存在影响公司股

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的重大事宜；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

之处。

（三）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半年度报告，已依约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６

日披露（详见公司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报告编制过

程中，公司严格按照规定进行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公司控股股东、本公司、

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相关内幕知情人不存在泄漏有关内幕信

息的情况。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 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

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

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 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

的信息。

四、风险提示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和《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正式披露的公告信

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芜湖港储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０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７５

证券简称：芜湖港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２８

债券简称：

１２

芜湖港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２３５

芜湖港储运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复牌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芜湖港储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股票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２

日、

１３

日、

１４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２０％

，根据《上海证券

交易所交易规则》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经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

请，公司股票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５

日起停牌，公司进行了全面、必要的核查。

经公司认真自查、 发函征询公司控股股东，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０

日， 公司披露了

《芜湖港储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将核查结果予以公告，详

见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０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和《上海

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的公司公告，按照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

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０

日起恢复交易。

特此公告。

芜湖港储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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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９５

证券简称：煌上煌 编号：

２０１３

—

０３０

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２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使

用不超过

８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保本型理财产

品，该

８０００

万元理财额度可以由公司滚动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决议

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根据上述决议，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７

日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南昌县支行（以下简称“农业银行”）签订《中国农业银行理

财产品认购书》，使用人民币伍仟万元自有闲置资金购买农业银行

“金钥匙·本利丰” 第

２０１３

年

２４９

期人民币理财产品。 现将有关情况

公告如下：

一、理财产品主要内容

１

、产品名称：“金钥匙·本利丰”

２０１３

年第

２４９

期人民币理财产

品

２

、产品代码：

９９５１０１０１００１３４６０

３

、产品类型：保本保证收益型

４

、风险评级：低风险

５

、产品期限：

９２

天

６

、预期最高收益率：

４．００％／

年

７

、产品认购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７

日

８

、产品起息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９

日

９

、产品到期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

１０

、认购资金总额：人民币

５０００

万元

１１

、资金来源：公司自有闲置资金

１２

、投资范围：本理财产品本金由投资管理人

１００％

投资于货币

市场等低风险投资工具、收益部分与利率市场工具挂钩，最终获得

可变期限的固定收益。

１３

、理财本金及收益支付：本理财产品到期日后

２

个银行工作

日内一次性支付理财产品本金及收益。遇非银行工作日时顺延。本

理财产品到期前不分配收益。

１４

、 公司本次出资自有闲置资金人民币

５０００

万元购买该理财

产品，占公司最近一期（

２０１２

年）经审计的总资产的

３．５４％

，该投资

额度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公司使用不超过

８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自有闲

置资金购买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的范围内。

１５

、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南昌县支行无关联关系。

二、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自有闲置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保本型银

行理财产品是

在不影响公司日常资金正常周转需要， 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

务的正常发展。通过进行适度的低风险短期理财，能获得一定的投

资收益，以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为公司和股东谋取较好

的投资回报。

三、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公司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６

日使用自有闲置资金人民币伍仟万元购

买中国农业银行“金钥匙·汇利丰” 第

２０１３

年

１１０４

期人民币理财产

品。 产品到期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６

日。 已到期收回本金及收益。

四、备查文件

１

、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

会议决议；

２

、 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

独立意见；

３

、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

议决议；

４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

公司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的核查意见；

５

、中国农业银行“金钥匙·本利丰”

２０１３

年第

２４９

期人民币理

财产品产品及风险和客户权益说明书；

６

、中国农业银行理财产品认购书。

特此公告

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０一三年八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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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账户类别 账户设立日

优选全债投资账户（原债券投资账户） 2001年5月15日

稳健配置投资账户（原增值投资账户） 2001年5月15日

成长先锋投资账户（原基金投资账户） 2001年9月18日

现金增利投资账户（原稳健增长投资账户） 2005年3月25日

平衡增长投资账户 2007年5月18日

策略成长投资账户 2007年5月18日

积极成长投资账户 2007年5月18日

打新立稳投资账户 2010年6月25日

季季长红利投资账户 2010年6月25日

信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投资连结保险投资单位价格公告

单位价格

15.15508�

16.54723�

24.76970�

11.90470�

9.41818�

11.19072�

9.26067�

9.93457�

8.04484�

受委托，辽宁泰德拍卖有限公司定于 2013 年 8 月 27 日上

午 10 时在沈阳市沈河区奉天街 173 号天光大厦 17F 本公司拍

卖厅对下列标的进行公开整体拍卖：

青岛市城阳区崇阳路 510 号（宝龙城市广场）1 号楼一层

1633户 （建筑面积 11131.29㎡）、 二层 2143 户 （建筑面积

11149.75㎡）、三层 3138 户（建筑面积 11146.43㎡），规划用

途：商业，起拍价：壹亿叁仟万元人民币

预展地点及时间：标的所在地及本公司拍卖厅

8 月 20 日 -8 月 26 日

联系电话：024-22906400�13998338668 常先生

有意竞买者请持有效证件及足额竞买保证金在展示期内

到拍卖公司指定地点办理竞买手续。

拍 卖 公 告


